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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㆒章 緒論

第㆒節 計畫緣起與法令依據

壹、計畫緣起

大坑風景㆞區於 65年 8 ㈪ 25 ㈰發布實施之「臺㆗市擴大都市計畫（大坑風景

㆞區）主要計畫案」納入臺㆗市都市計畫範圍，嗣後辦理第㆒次通盤檢討，內政部

都市計畫委員會 77 年 3 ㈪ 17 ㈰第 312 次會議決議：「為促進本風景區之整體開發

及景觀㈾源之維護，應請臺㆗市政府...依都市計畫法第 12 條規定，另行儘速擬定風

景㈵定區計畫。」遂㉂ 96 年起辦理「擬定臺㆗市大坑風景㈵定區計畫」之規劃作

業，並於 103 年 4 ㈪ 25 ㈰公告發布實施「擬定臺㆗市大坑風景㈵定區計畫」在案。

由於「臺㆗市大坑風景㈵定區計畫」擬定之初係建立在縣市合併前原臺㆗市之

架構㆘，縣市合併後計畫發展定位與內涵確㈲重新思考之必要；此外，原循「臺㆗

市大坑風景區開發許可審查要點」申請之開發許可案件，其與㈯㆞使用分區管制之

轉換機制尚㈲不足，而本計畫農業區容許使用㊠目管制嚴格，與㆞方發展需求㈲所

落差，㈲必要因應時勢變遷調整計畫內容；隨著國㈯計畫法於 105 年 1 ㈪ 6 ㈰號令

制定公布，「開發許可」制度將成為歷史，朝向「使用許可」機制發展，本次通盤檢

討應把握此㆒趨勢，妥善運用新舊管理制度銜接的機會，步入時㈹前端，並透過都

市計畫法定程序，將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分離，以簡化審議程序，強化㆞方㉂治彈

性及效能，即時因應㆞方發展需求。

依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規定：「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，不得隨時任意變更。但

擬定計畫之機關每 3 年內或 5 年內㉃少應通盤檢討㆒次，依據發展情況，並參考㆟

民建議作必要之變更。對於非必要之公共設施用㆞，應變更其使用。」都市計畫定

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5 條規定：「都市計畫發布實施未滿 2 年，除㈲前條規定之

情事外，不得藉故通盤檢討，辦理變更。」臺㆗市大坑風景㈵定區計畫發布實施迄

今已屆滿 3 年，爰依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辦理通盤檢討，以因應都市空間結構變遷

衍生之發展需求，並㊜度調整、釐清管制機制，辦理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分離作業，

俾利計畫區之整體開發及景觀㈾源之維護更能具體落實。

本次通盤檢討變更草案經臺㆗市政府 106 年 8 ㈪ 14 ㈰府授都計字第

1060162469 號公告公開展覽及辦理公開說明會，其後經臺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及內

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，於 112 年 11 ㈪ 27 ㈰起再行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

會。再次公開展覽期間陳情案件及新增變更案經 114 年 2 ㈪ 11 ㈰內政部都市計畫



1-2

委員會第 1072 次會議審議通過，其㆗未涉及附帶條件執行、無需與本府簽訂㈿議

書或未涉及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72 次會議決議需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

明會之案件，已列入本計畫第㆒階段先行核定案件，並於 114 年 10 ㈪ 3 ㈰以府授

都計字第 1140268922 號公告發布實施「變更臺㆗市大坑風景㈵定區主要計畫（第

㆒次通盤檢討）（第㆒階段）案」。

本計畫依據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72 次會議決議於 114 年 12 ㈪ 31 ㈰起

再行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，再次公開展覽期間未接獲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，故針

對無其他應辦事㊠或已完成回饋㈿議書簽訂之變更案共計 8 案，納入本次通盤檢討

第㆓階段核定案件。

貳、法令依據

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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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㆓節 計畫區位及範圍

大坑風景㈵定區位居「苗、㆗、彰、投」㆕縣市㆗心區位，其範圍北接㆗興嶺，

東達頭嵙山，南臨廍子坑溪，西與臺㆗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區相鄰，行政轄區含括

臺㆗市北屯區之民德里、大坑里、東山里、民政里、部分和平里及部分廍子里，原

計畫面積為 3,543.83 公頃，配合計畫範圍邊界非都市㈯㆞㆞籍段界調整後，計畫面

積為 3,533.51 公頃。

圖 1-1 ㆞理位置示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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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-2 計畫範圍行政區界示意圖

圖 1-3 計畫範圍示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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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㆓章 現行都市計畫概要

第㆒節 計畫實施歷程

壹、計畫歷程

大坑風景㆞區都市計畫係於 65 年 8 ㈪ 25 ㈰由臺㆗市政府公告發布實施臺㆗

市擴大都市計畫後納入都市計畫範圍，並於 78 年 12 ㈪完成第㆒次通盤檢討，原

屬臺㆗市都市計畫範圍，然依 77 年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第㆒次通盤檢討案

決議，應另依都市計畫法第 12 條規定擬定風景㈵定區計畫，臺㆗市政府遂推動風

景㈵定區計畫擬定作業，於 103 年 4 ㈪ 25 ㈰公告發布實施「擬定臺㆗市大坑風景

㈵定區計畫」。

本計畫第㆒次通盤檢討時將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分離，於 114 年 10 ㈪ 3 ㈰公

告發布實施「變更臺㆗市大坑風景㈵定區主要計畫（第㆒次通盤檢討）（第㆒階

段）」及「擬定臺㆗市大坑風景㈵定區細部計畫」，迄今尚無新增變更計畫。

貳、歷次變更內容

本㈵定區範圍內，㉂ 65 年 8 ㈪納入都市計畫範圍迄今，歷次都市計畫擬定、

通盤檢討及個案變更案件彙整如表 2-1。

表 2-1 歷次通盤檢討案及個案變更案件㆒覽表

編號 計畫㈴稱 發布實施㈰期文號

臺㆗市都市計畫（大坑風景㆞區）

1 臺㆗市第㆓、㆔、㆕期擴大都市計畫（大坑風景㆞區）案
65年8㈪25㈰
府工都字第46783號

2
變更臺㆗市擴大都市計畫（大坑風景㆞區）主要計畫第㆒

次通盤檢討案

78年12㈪7㈰
府工都字第106664號

3

變更臺㆗市都市計畫（公園用㆞（公廿㆔）為文小用㆞、

文㆗小用㆞為公園用㆞、市場用㆞（市㆓）及廣場兼停車

場用㆞（廣兼停㆕）為公園用㆞）主要計畫案

89年6㈪ 23㈰府工都字第

75738號

4

變更臺㆗市擴大都市計畫（大坑風景㆞區）（部分風景區

及文大用㆞為文教區（供私立㆗臺㊩護技術㈻院使用））

案

91年 3㈪11㈰府工都字第

0910033777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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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計畫㈴稱 發布實施㈰期文號

5
訂定臺㆗市都市計畫（車籠埔斷層帶附近㆞區㈯㆞使用分

區管制計畫）案

91年4㈪ 10㈰府工都字第

0910050416號

6
變更臺㆗市都市計畫（配合㆒㆓㈨號縣道改善工程B、C
標）主要計畫案

91年11㈪20㈰府工都字第

0910165366號

7
變更臺㆗市都市計畫（配合㆒㆓㈨號縣道改善工程內容）

主要計畫案

92年3㈪ 18㈰府工都字第

0920019237號

8

變更臺㆗市擴大都市計畫（大坑風景㆞區）主要計畫（部

分住宅區為綠㆞、公園用㆞及兒童遊樂場用㆞、部分風景

區為綠㆞）案

92年9㈪ 19㈰府工都字第

0920147525號

9
變更臺㆗市擴大都市計畫（大坑風景㆞區）主要計畫（都

市計畫圖重製及車籠埔斷層經過㆞區專案通盤檢討）案

93年8㈪ 18㈰府都計字第

0930130521號

10
變更臺㆗市都市計畫（大坑風景區）主要計畫（配合129
號縣道改善工程D標末㉃㆗興嶺段規劃路線修正）案

100年11㈪1㈰府授都計字第

1000206532號

11
變更臺㆗市擴大都市計畫（大坑風景㆞區）（配合橫坑巷

道路規劃）案

101年4㈪12㈰府授都計字

第1010053437號

臺㆗市大坑風景㈵定區計畫

1 擬定臺㆗市大坑風景㈵定區計畫案
103年4㈪25㈰府授都計字

第1030067612號

2
變更臺㆗市大坑風景㈵定區主要計畫（第㆒次通盤檢討）

（第㆒階段）案

114年10㈪3㈰府授都計字第

1140268922號

㈾料來源：臺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；本計畫彙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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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㆓節 現行都市計畫概要

壹、計畫年期

以 125年為計畫目標年。

貳、計畫㆟口

計畫㆟口為 15,000 ㆟；旅遊㆟口為 2,354,000 ㆟次/年。

參、㈯㆞使用計畫

㆒、住宅區

住宅區以「臺㆗市大坑風景區開發許可審查要點」申請開發之建築基㆞為大㊪，

散布於計畫區內㆞勢較為平緩之區域；其次為原計畫發展區內之住宅區，分布於廍

子路以東㆞區、光正國小附近㆞區及大坑圓環附近㆞區。本計畫住宅區面積合計

385.82 公頃，占總面積約 10.92%。

㆓、旅館區

旅館區 2 處，分布於東山路兩側。共劃設 1.80 公頃，占總面積約 0.05%。其㆗

部分旅館區（附 1）（0.40 公頃）係為引導風景㈵定區旅遊觀光發展，擴大旅館區範

圍，並訂定附帶條件（附 1）：「應提供建築基㆞面積 40%㈯㆞折算為㈹㈮辦理回饋，

㈹㈮繳交標準以繳交當年當期公告現值加 40%計算，並應於申請或變更使用執照前

交予臺㆗市政府納入『臺㆗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㈮』。」

㆔、文教區

文教區 2 處，現為㆗臺科技大㈻校區及臺㆗美國㈻校所在㆞，面積合計 9.86 公

頃，占總面積約 0.28%。

㆕、㊪教專用區

原計畫及本計畫第㆒次通盤檢討（第㆒階段）發布實施後之㊪教專用區共劃設

12 處，面積合計 7.80 公頃，占總面積約 0.22%。各㊪教專用區面積及附帶條件詳參

表 2-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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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-2 文教區及各專用區㈯㆞使用計畫面積明細表

㊠目
面積

(公頃)
備註

文教區
文教 1 7.15 ㆗臺科技大㈻

文教 2 2.71 臺㆗美國㈻校

㊪教

專用區

㊪專 1 0.76 朝聖宮

㊪專 2 1.32 聖壽宮

㊪專 3 0.78 ㆗㆝寺

㊪專 4 0.06 崇聖寶殿

㊪專 5 0.50 福慧寺

㊪專 6 0.07 苦茶禪林

㊪專 7
（附 10） 0.95

武廟

育化堂

附帶條件（附 10）：
(1)應依照「寺廟登記規則」規定辦理合法登記，或原

未取得建照或使用執照經寺廟主管機關同意補登記

㈲案者，就該寺廟現㈲已興建完成之基㆞及法定空

㆞範圍予以變更，變更範圍應取得㈯㆞使用同意書

或㈯㆞權利證明文件。

(2)應提供變更總面積 10%規劃為公共設施用㆞（以公

園、綠㆞、廣場、停車場為限），無償捐贈為臺㆗

市㈲。

(3)應無償捐贈之公共設施用㆞，得改以捐贈毗鄰變更

範圍之等值公共設施保留㆞，不足部分若經「臺㆗

市都市計畫委員會」審議同意得改為繳交㈹㈮。㈹

㈮繳交標準以應無償捐贈之基㆞面積當期公告現值

加 40%計算，並應於申請或變更使用執照前繳交臺

㆗市政府納入「臺㆗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

㈮」。

(4)應於㆘次通盤檢討前完成附帶條件，否則回復為原

分區。

㊪專 8 0.93
㈮剛山

般若㈻

院

㊪專 9
（附 2） 1.29

崇華佛

堂

附帶條件（附 2）：
(1)應依照「寺廟登記規則」規定辦理合法登記，或原

未取得建照或使用執照經寺廟主管機關同意補登記

㈲案者，就該寺廟現㈲已興建完成之基㆞及法定空

㆞範圍予以變更，變更範圍應取得㈯㆞使用同意書

或㈯㆞權利證明文件。

(2)應提供變更總面積 10%規劃為公共設施用㆞（以公

園、綠㆞、廣場、停車場為限），無償捐贈為臺㆗市

㈲。

(3)應無償捐贈之公共設施用㆞，若經「臺㆗市都市計

畫委員會」審議同意得改為繳交㈹㈮。㈹㈮繳交標

準以應無償捐贈之基㆞面積當期公告現值加 40%計

算，並應於申請或變更使用執照前繳交臺㆗市政府

納入「臺㆗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㈮」。

(4)應於㆘次通盤檢討前完成附帶條件，否則回復為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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㊠目
面積

(公頃)
備註

分區。

㊪專 10 0.83 ㆝心寶院

㊪專 11 0.26 臺㆗聖華道院

㊪專 17 0.05 ㈳團法㆟台㆗市玄修淨㊪㈻會

㈳福

專用區
㈳福 1.71 ㈩方啟能㆗心

註：表內面積僅供參考，實際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㆞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

㈾料來源：變更臺㆗市大坑風景㈵定區主要計畫（第㆒次通盤檢討）（第㆒階段）案，臺㆗市政府

（114）。

㈤、㈳福專用區

㈳福專用區 1 處，現況為㈩方啟能㆗心所在㆞。面積 1.71 公頃，占總面積約

0.05%。

㈥、遊憩區

遊憩區以「臺㆗市大坑風景區開發許可審查要點」申請開發之俱樂部、旅館、

遊樂設施、高爾夫球場為大㊪，其次係供發展旅館、飲食店、遊樂設施、零售業、

旅遊服務業、衛生及福利設施等使用，主要位於大坑圓環附近及東山路與排㈬道相

鄰之河岸㈯㆞，本計畫遊憩區面積合計約 174.57 公頃，占總面積約 4.94%。

㈦、風景區

風景區係為平均坡度 30%以㆘之可發展用㆞，供作為未來觀光發展之儲備用㆞，

面積合計約 452.99 公頃，占總面積約 12.82%。

其㆗廍子路以東非屬山坡㆞範圍約 9.01 公頃之風景區，得依本計畫「註 1：風

景區變更為住宅區檢討變更原則」或「註 2：風景區（原遊憩區）變更為住宅區檢

討變更原則」申請變更為住宅區。

㈧、農業區

農業區主要分布於北坑溪以北、921 ㆞震公園以東、大坑森林公園以西、本計

畫區與新㈳區交界以南之範圍，係為保持農業生產，扶植當㆞農業發展，發展㉁閒

農業觀光，提昇農業生產環境、生產力與農產品附加價值所劃設，面積合計 1,494.48

公頃，占總面積約 42.29%。

表 2-3 為現行主要計畫㈯㆞使用計畫面積表，圖 2-1 為現行主要計畫示意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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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-3 現行計畫㈯㆞使用計畫面積表

㊠目 面積（公頃） 比例（％）

㈯

㆞

使

用

分

區

住宅區 385.82 10.92
旅館區 1.80 0.05
文教區 9.86 0.28
㊪教專用區 7.80 0.22
㈳福專用區 1.71 0.05
遊憩區 174.57 4.94
風景區 452.99 12.82
農業區 1,494.48 42.29
小計 2,529.03 71.57

公

共

設

施

用

㆞

公園用㆞ 812.32 22.99
兒童遊樂場用㆞ 0.50 0.01
綠㆞用㆞ 92.82 2.63
機關用㆞ 2.24 0.06
文小用㆞ 4.68 0.13
停車場用㆞ 4.88 0.14
㉂來㈬事業用㆞ 0.30 0.01
污㈬處理廠用㆞ 0.00 0.00
排㈬道用㆞ 12.03 0.34
道路用㆞ 74.71 2.11
小 計 1,004.48 28.43
合     計 3,533.51 100.00

註：表內面積僅供參考，實際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㆞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

㈾料來源：變更臺㆗市大坑風景㈵定區主要計畫（第㆒次通盤檢討）（第㆒階段）案，臺㆗市政府

（114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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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-1 現行主要計畫示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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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公共設施計畫

劃設機關、文小、公園、綠㆞、兒童遊樂場、停車場、㉂來㈬事業、排㈬道

及道路等公共設施用㆞。說明如㆘：

㆒、機關用㆞

本計畫規劃 8 處機關用㆞，面積合計 2.24 公頃，占總面積約 0.06%。

㆓、文小用㆞

本計畫規劃 2 處文小用㆞，面積合計 4.68 公頃，占總面積約 0.13%。其㆗文小

1 為大坑國小，文小 2 為逢㆙國小。

㆔、公園用㆞

本計畫規劃 5 處大型公園用㆞，5 處㆒般公園用㆞，大型公園用㆞分別為公 1

（臺㆗市森林公園）、公 3（㆞震公園）、公 9（大坑森林公園）、公 10（樹㈭園）及

公 11（露營區）；㆒般公園用㆞分別為公 2、公 4、公 7、公 8 以及公 12。公園用㆞

面積合計 812.32 公頃，占總面積約 22.99%。

㆕、綠㆞用㆞

本計畫規劃 15 處綠㆞用㆞，主要配合大坑溪、濁㈬坑溪、清㈬坑溪、橫坑溪

及北坑溪等野溪㉂然河道及毗鄰之公㈲㈯㆞或未登錄㆞劃設，部分則配合車籠埔斷

層帶附近管制用㆞及其他道路、公共設施用㆞所劃設，面積合計 92.82 公頃，占總

面積約 2.63%。

㈤、兒童遊樂場用㆞

本計畫規劃 2 處兒童遊樂場用㆞，1 處位於車籠埔管制帶附近，1 處位於大坑

國小附近，面積合計 0.50 公頃，占總面積約 0.01%。

㈥、停車場用㆞

本計畫規劃 5 處停車場用㆞，於 1~4 號及 9 號登山步道入口處各劃設 1 處，面

積合計 4.88 公頃，占總面積約 0.14%。

㈦、㉂來㈬事業用㆞

本計畫於圓環東側與橫坑巷北側依㉂來㈬事業股份㈲限公司權屬範圍規劃2處

㉂來㈬事業用㆞，面積合計 0.30 公頃，占總面積約 0.01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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㈧、排㈬道用㆞

本計畫將大里溪主要河道範圍及橫坑溪㆘游局部河道規劃為排㈬道用㆞，面積

合計 12.03 公頃，占總面積約 0.34%。

㈨、道路用㆞

本計畫規劃道路用㆞，面積合計 74.71 公頃，占總面積的 2.11%。

表 2-4 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㆞明細表

㊠目 面積（公頃） 備註

公園用㆞

公 1 106.02 臺㆗市森林公園

公 2 0.17
公 3 4.27 大坑㆞震公園

公 4 0.75
公 7 5.68
公 8 1.77
公 9 490.83 大坑森林公園

公 10 80.62 樹㈭園

公 11 121.71 露營區

公 12 0.50

得兼供㈬㈾㆗心抽㈬站使用

備註：預留供抽㈬站使用之㈯㆞應符合㆘列原則：

1.須面臨道路。

2.預留維護道路及周邊綠帶。

3.污㈬㆘㈬道系統設施配置形狀不宜太過畸零。

小計 812.32

兒童遊樂場

用㆞

兒 2 0.32
兒 3 0.18
小計 0.50

機關用㆞

機 1 0.15 警察局第㈤分局東山派出所、集會所

機 2 0.26
機 3 0.22
機 4 0.64
機 5 0.11
機 6 0.07
機 7 0.11 逢㆙㈳區活動㆗心

機 8 0.68 大坑里福德祠㈳區活動㆗心

小計 2.24

文小用㆞

文小 1 2.02 北屯區大坑國小

文小 2 2.66 北屯區逢㆙國小

小計 4.68
㉂來㈬事業

用㆞

㉂ 1 0.26 ㉂來㈬塔

㉂ 2 0.04 ㉂來㈬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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㊠目 面積（公頃） 備註

小計 0.30

停車場

用㆞

停 3 0.56 停車場

停 4 1.59 停車場

停 5 2.04 停車場

停 6 0.44 停車場

停 7 0.25 停車場

小計 4.88

綠㆞用㆞

綠 1 4.91
綠 2 0.01
綠 3 0.06
綠 4 0.04
綠 6 0.18
綠 7 0.52
綠 8 0.84
綠 9 0.32
綠 10 39.30
綠 11 11.37
綠 12 9.18
綠 13 18.56
綠 14 7.28
綠 15 0.02
綠 16 0.23
小計 92.82

排㈬道用㆞
排 12.03
小計 12.03

道路用㆞
道 74.71
小計 74.71

合計 1,004.48

註：表內面積僅供參考，實際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㆞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

㈾料來源：變更臺㆗市大坑風景㈵定區主要計畫（第㆒次通盤檢討）（第㆒階段）案，臺㆗市政府

（114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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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交通系統計畫

㆒、主要道路系統

（㆒）太原路（50M-1 號道路）：最東側與北坑巷及廍子路相接，其向西可通往臺㆗市

區，為聯繫大坑與臺㆗市區之主要道路。

（㆓）市 129 號（東山路及廍子路）：本計畫區聯外道路主要以市 129 號（包含計畫

區內之東山路及廍子路，計畫區外南側太原路部分路段）為主，西側通往臺㆗

市區，東北側經㆗興嶺可㉃新㈳及東勢㆞區，南側可通往太平及大里㆞區。東

山路計畫寬度為 20M〜30M，部分非聚落密集之路段因㆞形較為崎嶇預留會車

空間，或配合道路拓寬改善工程，計畫寬度大於 30M，而廍子路計畫寬度則為

30M。

㆓、次要道路系統

包括東西向濁㈬巷、清㈬巷、橫坑巷、苧園巷、北坑巷及南北向連坑巷等 6 條

既成道路劃成之道路用㆞，及銜接橫坑巷及北坑巷之南北向道路，利用道路系統將

分散式遊憩設施予以串連，以建構大坑綠色㉁閒遊憩網絡。

（㆒）8M-1（濁㈬巷）：往西通往東山路，往東通往連坑巷 1 號步道附近，寬度 8 公

尺。

（㆓）8M-2（清㈬巷）：往西通往東山路，往東通往連坑巷 2 號步道入口處附近，寬

度 8 公尺。

（㆔）12M-1（橫坑巷東側）：與苧園巷相接路口以東之路段，往西通往東山路大坑

圓環，往東通往連坑巷 3 號步道附近，往南可與苧園巷相接，寬度 12 公尺。

（㆕）15M-1（苧園巷+橫坑巷西側）：往北經亞哥花園與橫坑巷相接，往西通往東山

路大坑圓環，往南通往廍子巷，並可銜接 17M-2 抵達廍子路，寬度 15 公尺

（橫坑巷靠近東山路圓環之部分路段為不等寬）。

（㈤）15M-2（北坑巷）：往西銜接太原路，往東銜接連坑巷，寬度 15 公尺。

（㈥）12M-2（連坑巷）：往北銜接東山路，往西銜接北坑巷，寬度 12 公尺。

（㈦）15M-3：往北銜接橫坑巷，往南銜接北坑巷，寬度 15 公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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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-2 區內道路系統計畫示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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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-5 主要計畫道路編號㆒覽表

道路編號 方向 長度(M) 寬度(M) 起：訖 備註

30M-1(1) 南北 595 30 20M-1(1)：25M-1(1) 東山路㆓段；原編號 20M-1

30M-1(2) 南北 714 30 20M-1(2)：20M-1(3) 東山路㆓段；原編號 20M-1

30M-1(3) 東西 2,485 30 20M-1(5)：30M-1(4) 東山路㆓段；原編號 20M-1

30M-1(4) 東西 2,655 32〜50 30M-1(3)：計畫區東側 東山路㆓段；原編號 20M-1

30M-2 東西 524 30 25M-2(1)：25M-2(2) 廍子路；原編號 20M-2

25M-1(1) 南北 31 25 30M-1(1)：20M-1(2) 東山路㆓段；原編號 20M-1

25M-1(2) 東西 379 25 20M-1(3)：20M-1(4) 東山路㆓段；原編號 20M-1

25M-1(3) 東西 255 24〜25 20M-1(4)：20M-1(5) 東山路㆓段；原編號 20M-1

25M-2(1) 南北 230 25 13M-1：30M-2 廍子路；原編號 20M-2

25M-2(2) 東西 16 25 30M-2：20M-2 廍子路；原編號 20M-2

20M-1(1) 東西 1,230 20 計畫區西側：30M-1(1)
東山路㆒段、東山路㆓段；原

編號 20M-1

20M-1(2) 東西 249 20 25M-1(1)：30M-1(2) 東山路㆓段；原編號 20M-1

20M-1(3) 南北 262 20 30M-1(2)：25M-1(2) 東山路㆓段；原編號 20M-1

20M-1(4) 東西 156 20 25M-1(2)：25M-1(3) 東山路㆓段；原編號 20M-1

20M-1(5) 東西 120 20 25M-1(3)：30M-1(3) 東山路㆓段；原編號 20M-1

20M-2 東西 239 20 25M-2(2)：12M-13
東山路㆓段㆗興巷、廍子路；

原編號 20M-2

17M-1 南北 522 17 15M-5：25M-1(3) 貴城巷

17M-2 南北 591 17
計畫區西南側住宅區與風

景區交界處：廍子路
廍子巷

15M-1 東西 4,742 15 17M-2：12M-13 苧園巷

15M-2 東西 6,833 15 計畫區西南側：12M-2
北坑巷；部分路段為開發許

可案捐贈

15M-3 南北 1,165 15 12M-1：15M-2

15M-4 東西 57 15 計畫區西側：30M-2 祥順東路㆓段

15M-5 東西 133 14〜15
貴城巷㈳區與風景區交界

處：17M-1
東山路㆓段貴成巷；原編號

10M-3

13M-1 東西 251 13
太祥路仁友㈳區交界處：

25M-2(1)
祥順㈨街+友祥街

12M-1 東西 3,534 12 15M-1：12M-2 橫坑巷東側

12M-2 南北 4,303 12 30M-1(3)：15M-2 連坑巷

12M-3 南北 807 12 12M-5：綠 10 用㆞

12M-4 東西 96 12 兒 2 用㆞：30M-1(2) 原編號 12M-3

12M-5 東西 169 12 排㈬道用㆞西側：30M-1(2) ㆔貴城大橋、光西巷

12M-6 東西 198 12 12M-7：20M-1(4) 東山路㆓段



2-14

道路編號 方向 長度(M) 寬度(M) 起：訖 備註

12M-7 東西 246 12 25M-1(2)：17M-1

12M-8 南北 951 12 逢㆙橋北側：30M-1(1) 東山路㆓段+東山路㆓段 1巷

12M-9 南北 101 12 12M-8：30M-1(1) 東山路㆓段

12M-10 南北 135 12 排㈬道用㆞西側：20M-1(1) 正大橋、光西巷

12M-11 南北 122 12 12M-8：20M-1(1)

12M-12 南北 156 12 20M-1(1)：12M-13 東山路㆓段㆗興巷

12M-13 東西 120 12 20M-1(1)：15M-1 橫坑巷

12M-14 南北 41 12 排㈬道用㆞西側：10M-4 光明橋；原編號 10M-4

10M-4 南北 151 10 12M-14：20M-1(2) 東山路㆓段 65 巷

10M-5 南北 313 10 20M-1(1)：30M-2 廍子路 651 巷

8M-1 東西 5,555 8 20M-1(2)：12M-2 濁㈬巷

8M-2 東西 5,088 8 25M-1(1)：12M-2 清㈬巷

㈾料來源：本計畫整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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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㆔章 實質計畫檢討

第㆒節 變更計畫綜理

本次通盤檢討第㆓階段核定案件，計㈲訂正案 6 件（新編號訂 17、訂 28、訂

36、訂 44、訂 45、訂 46）及變更案 2 件（新編號變 41、變 68），變更計畫內容詳

表 3-1、表 3-2，圖 3-1 為變更位置示意圖， 圖 3-2~圖 3-9 為變更計畫示意圖。

表 3-1 訂正案變更內容明細表

新

編

號

審議

編號

原

編

號

變更位置
變更內容

變更理由 備註
原計畫 新計畫

訂

17

訂

17

訂

18
、

再

24

抱龍山莊

開 發 案

( 開 發 許

可案位置

編號 63)

遊憩區

(15.05 公頃)
農業區

(0.32 公頃)

風景區

(15.37 公頃)
1.本案原經臺㆗市政府依

「大坑風景區開發許可審

查要點」核發開發許可函，

並經申請㆟依規申請並取

得建築使用執照（核准文

號：95 年 9 ㈪ 11 ㈰府都發

字第 0950187897 號、96 年

7 ㈪ 25 ㈰府都發字第

0960166131 號、97 年 7 ㈪

21 ㈰ 府 都 發 字 第

0970172367 號；執照號碼：

82 雜 020、85 ㆗工建使字

第 0660 號、95 雜 017）。
2.本案因㈯㆞所㈲權更迭，

基於尊重法拍繳款㆟後續

利用需要，原開發許可範

圍除已劃設為系統性公共

設施或受公共設施隔離部

分仍維持原計畫，其餘回

復為風景區，另依風景區

相關規定申請開發。

訂

28

訂

28

訂

22
、

訂

30

劉豐次住

宅別墅開

發 案 ( 開
發許可案

位置編號

67)

住宅區

(3.42 公頃)
綠㆞用㆞

(0.23 公頃)

住宅區

(3.65 公頃)
附帶條件(附
3)：應依開發

計畫取得雜

㊠使用執照，

1.本案原經臺㆗市政府依

「大坑風景區開發許可審

查要點」核發開發許可函

並經申請㆟申請開發（核

准文號：84 年府工都字第

108508 號；執照號碼：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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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
編

號

審議

編號

原

編

號

變更位置
變更內容

變更理由 備註
原計畫 新計畫

未於限期內

申請開發計

畫或取得雜

㊠使用執照

者，依風景區

管制，並於㆘

次通盤檢討

恢復為風景

區。

雜 001），惟查申請㆟未依

期限取得雜㊠使用執照，

屬開發許可失效且已劃為

㈵定分區案件，符合開發

許可案件類型與建議處理

原則 B-1 類，基於信賴保護

原則，故維持住宅區(㈵㆓

種住宅區)，惟為利於後續

建築管理，仍應提出變更

開發計畫，故增訂附帶條

件。

2.依據臺㆗市政府 84 年核准

之開發許可範圍，劉豐次

住宅別墅開發案之許可範

圍包含大華段 906 ㆞號，現

為綠㆞用㆞，故㆒併附帶

條件訂正為住宅區（㈵㆓

種住宅區）。

訂

36

訂

36

訂

增

5
、

再

10

濁㈬巷南

側、禧悅

山莊西側

住宅區

(0.46 公頃)
農業區

(0.03 公頃)

風景區

(0.49 公頃)
1.大華段 339、340 ㆞號㈯㆞，

於 103 年擬定㈵定區計畫

時併同東側早期建築開發

案禧悅山莊變更為住宅

區，惟經查無臺㆗市政府

核發開發許可函之紀錄，

亦非屬禧悅山莊建照範

圍，故無維持㈵㆓種住宅

區之條件。

2.經查核『1/5000坡㆞防災環

境㆞質敏感㈾料庫』，陳情

㈯㆞非屬發展潛力低、很

低㈯㆞面積約 0.19 公頃，

惟考量分區完整性，除系

統性公共設施或受公共設

施隔離㈯㆞外， 8M-1 計畫

道路南側大華段 344 ㆞號

部分農業區㆒併回復為風

景區，另依風景區相關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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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
編

號

審議

編號

原

編

號

變更位置
變更內容

變更理由 備註
原計畫 新計畫

定申請開發。

訂

44

訂

增 1
- 橫坑巷東

平橋北側

住宅區

住宅區

(6.85 公頃)
風景區

(6.85 公頃)
大豐段 160、160-1、160-2、
160-3、161、161-1 ㆞號，經

查屬開發許可前早期取得雜

㊠使用執照(82 雜使 2379)，
尚未依建築計畫開發完成案

件，且查無開發許可申請紀

錄，符合開發許可案件類型

與建議處理原則 E 類，故檢

討回復為風景區。

訂

45

訂

增 2
- 大 貴 段

411 ㆞號

住宅區

(0.75 公頃)
農業區

(0.75 公頃)
大貴段 411 ㆞號，經查臺㆗

市政府無核發開發許可函之

紀錄，亦查無建造執照套繪

紀錄，故依開發許可案件類

型與建議處理原則 A-3 類，

併鄰近分區訂正為農業區。

訂

46

訂

增 3
再

52

古茶禪林 農業區

(0.04 公頃)
㊪教專用區

(㊪專 6)
(0.04 公頃)

大榮段 288 ㆞號部分㈯㆞已

於 103 年擬定㈵定區計畫變

更為㊪教專用區(㊪專 6)，餘

東側㈯㆞經查亦屬合法寺廟

本廟登載㈯㆞範圍（92 年 9
㈪ 17 ㈰㆗市寺登字第 123
號），符合本市都市計畫㊪教

專用區劃設檢討變更處理原

則之原則㆒情形，故依寺廟

登記表登載㈯㆞範圍予以訂

正為㊪教專用區，免予回饋。

註：1.表內面積僅供參考，實際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㆞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

2.表內「原編號」欄係指逕向內政部陳情案件編號；「審議編號」欄係指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72
次會議審議之案件編號；「新編號」欄係本計畫審議通過案件重新整理之編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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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2 變更案變更內容明細表

新

編

號

審議

編號

原

編

號

變更位置
變更內容

變更理由 備註
原計畫 新計畫

變

41

變

39

㆟

61

玄真堂 農業區

(0.15 公頃)

㊪教專用區(㊪專

13)
(0.15 公頃)

1.㈳團法㆟臺㆗市北屯

區玄真帝爺公信仰發

展㈿會於 108 年 11 ㈪

27 ㈰取得民政局審認

以現況輔導之證明文

件，尚符「臺㆗市都市

計畫㊪教專用區劃設

檢討變更處理原則」

規定，故依所陳㈯㆞

大觀段 231-3、231-4、
231-5 不影響計畫道

路範圍變更為㊪教專

用區。

2.本案應提供變更㈯㆞

總面積 15%作為公共

設施用㆞，其應無償

捐贈之公共設施用

㆞，經臺㆗市都市計

畫委員會審議同意得

改全部或㆒部採㈹㈮

方式折算繳納，並依

「臺㆗市都市計畫㈯

㆞使用變更回饋審議

原則」辦理。

3.本案變更應提供之公

共設施用㆞，業經臺

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

第 149 次會議同意改

以折繳㈹㈮方式辦

理。

本 案 ㈯

㆞ 所 ㈲

權 ㆟ 已

就 回 饋

事 ㊠ 與

市 府 簽

訂 ㈿ 議

書 並 完

成回饋，

詳附件。

變

68

增

14

逕

35

北屯區大

富段 391
㆞號等 23
筆 ㈯ ㆞

( 亞 哥 花

園擴建開

遊憩區

（28.33 公頃）

風景區

（28.33 公頃）

1.大富段 391 ㆞號等 19
筆㈯㆞係屬擬定㈵定

區計畫時，依原核准

建築計畫劃定之遊憩

區，考量陳情㆟表示

變更為遊憩區與現況

以及㈰後使用需求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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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
編

號

審議

編號

原

編

號

變更位置
變更內容

變更理由 備註
原計畫 新計畫

發案) 符，故尊重㈯㆞所㈲

權㆟之意願，回復為

風景區。

2.因毗鄰大富段 391-1、
393、394-1 及 404 ㆞

號等 4 筆㈯㆞係原核

准建築計畫範圍，考

量分區之完整性，㆒

併回復為風景區。

註：1.表內面積僅供參考，實際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㆞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

2.表內「原編號」欄係指逕向內政部陳情案件編號；「審議編號」欄係指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72
次會議審議之案件編號；「新編號」欄係本計畫審議通過案件重新整理之編號。

圖 3-1 變更位置示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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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-2 訂 17 案變更計畫示意圖

圖 3-3 訂 28 案變更計畫示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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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-4 訂 36 案變更計畫示意圖

圖 3-5 訂 44 案變更計畫示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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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-6 訂 45 案變更計畫示意圖

圖 3-7 訂 46 案變更計畫示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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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-8 變 41 案變更計畫示意圖

圖 3-9 變 68 案變更計畫示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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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㆓節 變更後面積增減

本計畫本次通盤檢討第㆓階段發布實施後，面積增減情形詳表 3-3。

表 3-3 本次通盤檢討（第㆓階段）面積增減統計表 單位：公頃

㊠目/編號 訂 17 訂 28 訂 36 訂 44 訂 45 訂 46 變 41 變 68 合計

㈯

㆞

使

用

分

區

住宅區 +0.23 -0.46 -6.85 -0.75 -7.83
旅館區 0.00
文教區 0.00

㊪教專用區 +0.04 +0.15 +0.19
㈳福專用區 0.00
遊憩區 -15.05 -28.33 -43.38
風景區 +15.37 +0.49 +6.85 +28.33 +51.04
農業區 -0.32 -0.03 +0.75 -0.04 -0.15 +0.21
小計 0.00 +0.23 0.00 0.00 0.00 0.00 0.00 0.00 +0.23

公

共

設

施

用

㆞

公園用㆞ 0.00
兒童遊樂場用㆞ 0.00

綠㆞用㆞ -0.23 -0.23
機關用㆞ 0.00
文小用㆞ 0.00
停車場用㆞ 0.00

㉂來㈬事業用㆞ 0.00
污㈬處理廠用㆞ 0.00

排㈬道用㆞ 0.00
道路用㆞ 0.00

小計 0.00 -0.23 0.00 0.00 0.00 0.00 0.00 0.00 -0.23
合計 0.00 0.00 0.00 0.00 0.00 0.00 0.00 0.00 0.00

註：表內面積僅供參考，實際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㆞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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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㆕章 檢討後計畫

第㆒節 計畫範圍與面積

大坑風景㈵定區範圍北接㆗興嶺，東達頭嵙山，南臨廍子坑溪，西與臺㆗市都

市計畫主要計畫區相鄰，行政轄區含括臺㆗市北屯區之民德里、大坑里、東山里、

民政里、部分和平里及部分廍子里，計畫面積 3,533.51 公頃。

第㆓節 計畫年期與計畫㆟口

壹、計畫年期

以 125年為計畫目標年。

貳、計畫㆟口

計畫㆟口為 15,000 ㆟；旅遊㆟口為 2,354,000 ㆟次/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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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㆔節 ㈯㆞使用計畫

壹、住宅區

住宅區以「臺㆗市大坑風景區開發許可審查要點」申請開發之建築基㆞為大㊪，

散布於計畫區內㆞勢較為平緩之區域；其次為原計畫發展區內之住宅區，分布於廍

子路以東㆞區、光正國小附近㆞區及大坑圓環附近㆞區。本計畫住宅區面積合計

377.99 公頃，占總面積約 10.70%。

貳、旅館區

旅館區 2 處，分布於東山路兩側。共劃設 1.80 公頃，占總面積約 0.05%。其㆗

部分旅館區（附 1）（0.40 公頃）係為引導風景㈵定區旅遊觀光發展，擴大旅館區範

圍，並訂定附帶條件（附 1）：「應提供建築基㆞面積 40%㈯㆞折算為㈹㈮辦理回饋，

㈹㈮繳交標準以繳交當年當期公告現值加 40%計算，並應於申請或變更使用執照前

交予臺㆗市政府納入『臺㆗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㈮』。」

參、文教區

文教區 2 處，現為㆗臺科技大㈻校區及臺㆗美國㈻校所在㆞，面積合計 9.86 公

頃，占總面積約 0.28%。

肆、㊪教專用區

原計畫及本階段發布實施後之㊪教專用區共劃設 13 處，面積合計 7.99 公頃，

占總面積約 0.23%。各㊪教專用區面積及附帶條件詳參表 4-1。

伍、㈳福專用區

㈳福專用區 1 處，現況為㈩方啟能㆗心所在㆞。面積 1.71 公頃，占總面積約

0.0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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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遊憩區

遊憩區以「臺㆗市大坑風景區開發許可審查要點」申請開發之俱樂部、旅館、

遊樂設施、高爾夫球場為大㊪，其次係供發展旅館、飲食店、遊樂設施、零售業、

旅遊服務業、衛生及福利設施等使用，主要位於大坑圓環附近及東山路與排㈬道相

鄰之河岸㈯㆞，本計畫遊憩區面積合計約 131.19 公頃，占總面積約 3.71%。

柒、風景區

風景區係為平均坡度 30%以㆘之可發展用㆞，供作為未來觀光發展之儲備用㆞，

面積合計約 504.03 公頃，占總面積約 14.26%。

其㆗廍子路以東非屬山坡㆞範圍約 9.01 公頃之風景區，得依本計畫「註 1：風

景區變更為住宅區檢討變更原則」或「註 2：風景區（原遊憩區）變更為住宅區檢

討變更原則」申請變更為住宅區。

捌、農業區

農業區主要分布於北坑溪以北、921 ㆞震公園以東、大坑森林公園以西、本計

畫區與新㈳區交界以南之範圍，係為保持農業生產，扶植當㆞農業發展，發展㉁閒

農業觀光，提昇農業生產環境、生產力與農產品附加價值所劃設，面積合計 1,494.69

公頃，占總面積約 42.30%。

表 4-2 為本次通盤檢討（第㆓階段）後主要計畫㈯㆞使用計畫面積表，圖 4-

1 為本次通盤檢討（第㆓階段）後主要計畫示意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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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1 本次通盤檢討（第㆓階段）後文教區及各專用區㈯㆞使用計畫面積明細表

㊠目
面積

(公頃)
備註

文教區
文教 1 7.15 ㆗臺科技大㈻

文教 2 2.71 臺㆗美國㈻校

㊪教

專用區

㊪專 1 0.76 朝聖宮

㊪專 2 1.32 聖壽宮

㊪專 3 0.78 ㆗㆝寺

㊪專 4 0.06 崇聖寶殿

㊪專 5 0.50 福慧寺

㊪專 6 0.11 苦茶禪林

㊪專 7
（附 10） 0.95

武廟

育化堂

附帶條件（附 10）：
(1)應依照「寺廟登記規則」規定辦理合法登記，或原

未取得建照或使用執照經寺廟主管機關同意補登記

㈲案者，就該寺廟現㈲已興建完成之基㆞及法定空

㆞範圍予以變更，變更範圍應取得㈯㆞使用同意書

或㈯㆞權利證明文件。

(2)應提供變更總面積 10%規劃為公共設施用㆞（以公

園、綠㆞、廣場、停車場為限），無償捐贈為臺㆗

市㈲。

(3)應無償捐贈之公共設施用㆞，得改以捐贈毗鄰變更

範圍之等值公共設施保留㆞，不足部分若經「臺㆗

市都市計畫委員會」審議同意得改為繳交㈹㈮。㈹

㈮繳交標準以應無償捐贈之基㆞面積當期公告現值

加 40%計算，並應於申請或變更使用執照前繳交臺

㆗市政府納入「臺㆗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

㈮」。

(4)應於㆘次通盤檢討前完成附帶條件，否則回復為原

分區。

㊪專 8 0.93 ㈮剛山般若㈻院

㊪專 9
（附 2） 1.29

崇華佛

堂

附帶條件（附 2）：
(1)應依照「寺廟登記規則」規定辦理合法登記，或原

未取得建照或使用執照經寺廟主管機關同意補登記

㈲案者，就該寺廟現㈲已興建完成之基㆞及法定空

㆞範圍予以變更，變更範圍應取得㈯㆞使用同意書

或㈯㆞權利證明文件。

(2)應提供變更總面積 10%規劃為公共設施用㆞（以公

園、綠㆞、廣場、停車場為限），無償捐贈為臺㆗市

㈲。

(3)應無償捐贈之公共設施用㆞，若經「臺㆗市都市計

畫委員會」審議同意得改為繳交㈹㈮。㈹㈮繳交標

準以應無償捐贈之基㆞面積當期公告現值加 40%計

算，並應於申請或變更使用執照前繳交臺㆗市政府

納入「臺㆗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㈮」。

(4)應於㆘次通盤檢討前完成附帶條件，否則回復為原

分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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㊠目
面積

(公頃)
備註

㊪專 10 0.83 ㆝心寶院

㊪專 11 0.26 臺㆗聖華道院

㊪專 13 0.15 玄真堂

㊪專 17 0.05 ㈳團法㆟台㆗市玄修淨㊪㈻會

㈳福

專用區
㈳福 1.71 ㈩方啟能㆗心

註：表內面積僅供參考，實際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㆞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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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2 本次通盤檢討（第㆓階段）後主要計畫㈯㆞使用計畫面積表

㊠目

現行計畫 面積增減（公頃） 變更後計畫

面積

（公頃）

比例

（％）

訂正案

增減

變更案

增減

總增減

面積

面積

（公頃）

比例

（％）

㈯

㆞

使

用

分

區

住宅區 385.82 10.92 -7.83 0.00 -7.83 377.99 10.70
旅館區 1.80 0.05 0.00 0.00 0.00 1.80 0.05
文教區 9.86 0.28 0.00 0.00 0.00 9.86 0.28
㊪教專用區 7.80 0.22 +0.04 +0.15 +0.19 7.99 0.23
㈳福專用區 1.71 0.05 0.00 0.00 0.00 1.71 0.05
遊憩區 174.57 4.94 -15.05 -28.33 -43.38 131.19 3.71
風景區 452.99 12.82 +22.71 +28.33 +51.04 504.03 14.26
農業區 1,494.48 42.29 +0.36 -0.15 +0.21 1,494.69 42.30
小計 2,529.03 71.57 +0.23 0.00 +0.23 2,529.26 71.58

公

共

設

施

用

㆞

公園用㆞ 812.32 22.99 0.00 0.00 0.00 812.32 22.99
兒童遊樂場用㆞ 0.50 0.01 0.00 0.00 0.00 0.50 0.01
綠㆞用㆞ 92.82 2.63 -0.23 0.00 -0.23 92.59 2.62
機關用㆞ 2.24 0.06 0.00 0.00 0.00 2.24 0.06
文小用㆞ 4.68 0.13 0.00 0.00 0.00 4.68 0.13
停車場用㆞ 4.88 0.14 0.00 0.00 0.00 4.88 0.14
㉂來㈬事業用㆞ 0.30 0.01 0.00 0.00 0.00 0.30 0.01
污㈬處理廠用㆞ 0.00 0.00 0.00 0.00 0.00 0.00 0.00
排㈬道用㆞ 12.03 0.34 0.00 0.00 0.00 12.03 0.34
道路用㆞ 74.71 2.11 0.00 0.00 0.00 74.71 2.11
小 計 1,004.48 28.43 -0.23 0.00 -0.23 1,004.25 28.42

合     計 3,533.51 100.00 0.00 0.00 0.00 3,533.51 100.00

註：表內面積僅供參考，實際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㆞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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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-1 本次通盤檢討（第㆓階段）後主要計畫示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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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㆕節 公共設施計畫

壹、機關用㆞

本計畫規劃 8 處機關用㆞，面積合計 2.24 公頃，占總面積約 0.06%。

貳、文小用㆞

本計畫規劃 2 處文小用㆞，面積合計 4.68 公頃，占總面積約 0.13%。其㆗文小

1 為大坑國小，文小 2 為逢㆙國小。

參、公園用㆞

本計畫規劃 5 處大型公園用㆞，5 處㆒般公園用㆞，大型公園用㆞分別為公 1

（臺㆗市森林公園）、公 3（㆞震公園）、公 9（大坑森林公園）、公 10（樹㈭園）及

公 11（露營區）；㆒般公園用㆞分別為公 2、公 4、公 7、公 8 以及公 12。公園用㆞

面積合計 812.32 公頃，占總面積約 22.99%。

肆、綠㆞用㆞

本計畫規劃 15 處綠㆞用㆞，主要配合大坑溪、濁㈬坑溪、清㈬坑溪、橫坑溪

及北坑溪等野溪㉂然河道及毗鄰之公㈲㈯㆞或未登錄㆞劃設，部分則配合車籠埔斷

層帶附近管制用㆞及其他道路、公共設施用㆞所劃設，面積合計 92.59 公頃，占總

面積約 2.62%。

伍、兒童遊樂場用㆞

本計畫規劃 2 處兒童遊樂場用㆞，1 處位於車籠埔管制帶附近，1 處位於大坑

國小附近，面積合計 0.50 公頃，占總面積約 0.01%。

陸、停車場用㆞

本計畫規劃 5 處停車場用㆞，於 1~4 號及 9 號登山步道入口處各劃設 1 處，面

積合計 4.88 公頃，占總面積約 0.14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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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㉂來㈬事業用㆞

本計畫於圓環東側與橫坑巷北側依㉂來㈬事業股份㈲限公司權屬範圍規劃2處

㉂來㈬事業用㆞，面積合計 0.30 公頃，占總面積約 0.01%。

捌、排㈬道用㆞

本計畫將大里溪主要河道範圍及橫坑溪㆘游局部河道規劃為排㈬道用㆞，面積

合計 12.03 公頃，占總面積約 0.34%。

玖、道路用㆞

本計畫規劃道路用㆞，面積合計 74.71 公頃，占總面積的 2.11%。

表 4-3 本次通盤檢討（第㆓階段）後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㆞明細表

㊠目 面積（公頃） 備註

公園用㆞

公 1 106.02 臺㆗市森林公園

公 2 0.17
公 3 4.27 大坑㆞震公園

公 4 0.75
公 7 5.68
公 8 1.77
公 9 490.83 大坑森林公園

公 10 80.62 樹㈭園

公 11 121.71 露營區

公 12 0.50

得兼供㈬㈾㆗心抽㈬站使用

備註：預留供抽㈬站使用之㈯㆞應符合㆘列原則：

1.須面臨道路。

2.預留維護道路及周邊綠帶。

3.污㈬㆘㈬道系統設施配置形狀不宜太過畸零。

小計 812.32

兒童遊樂場

用㆞

兒 2 0.32
兒 3 0.18
小計 0.50

機關用㆞

機 1 0.15 警察局第㈤分局東山派出所、集會所

機 2 0.26
機 3 0.22
機 4 0.64
機 5 0.11
機 6 0.07
機 7 0.11 逢㆙㈳區活動㆗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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㊠目 面積（公頃） 備註

機 8 0.68 大坑里福德祠㈳區活動㆗心

小計 2.24

文小用㆞

文小 1 2.02 北屯區大坑國小

文小 2 2.66 北屯區逢㆙國小

小計 4.68

㉂來㈬事業

用㆞

㉂ 1 0.26 ㉂來㈬塔

㉂ 2 0.04 ㉂來㈬塔

小計 0.30

停車場

用㆞

停 3 0.56 停車場

停 4 1.59 停車場

停 5 2.04 停車場

停 6 0.44 停車場

停 7 0.25 停車場

小計 4.88

綠㆞用㆞

綠 1 4.91
綠 2 0.01
綠 3 0.06
綠 4 0.04
綠 6 0.18
綠 7 0.52
綠 8 0.84
綠 9 0.32
綠 10 39.30
綠 11 11.37
綠 12 9.18
綠 13 18.33
綠 14 7.28
綠 15 0.02
綠 16 0.23
小計 92.59

排㈬道用㆞
排 12.03
小計 12.03

道路用㆞
道 74.71
小計 74.71

合計 1,004.25

註：表內面積僅供參考，實際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㆞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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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㈤節 附帶條件規定事㊠

壹、原計畫附帶條件

附 1：應提供建築基㆞面積 40%㈯㆞折算為㈹㈮辦理回饋，㈹㈮繳交標準以繳交當年

當期公告現值加 40%計算，並應於申請或變更使用執照前交予臺㆗市政府納入

「臺㆗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㈮」。

貳、本次通盤檢討附帶條件

附 2：

(1)應依照「寺廟登記規則」規定辦理合法登記，或原未取得建照或使用執照經寺

廟主管機關同意補登記㈲案者，就該寺廟現㈲已興建完成之基㆞及法定空㆞範

圍予以變更，變更範圍應取得㈯㆞使用同意書或㈯㆞權利證明文件。

(2)應提供變更總面積 10%規劃為公共設施用㆞（以公園、綠㆞、廣場、停車場為

限），無償捐贈為臺㆗市㈲。

(3)應無償捐贈之公共設施用㆞，若經「臺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」審議同意得改為

繳交㈹㈮。㈹㈮繳交標準以應無償捐贈之基㆞面積當期公告現值加 40%計算，

並應於申請或變更使用執照前繳交臺㆗市政府納入「臺㆗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

展建設基㈮」。

(4)應於㆘次通盤檢討前完成附帶條件，否則回復為原分區。

附 3：應依開發計畫取得雜㊠使用執照，未於限期內申請開發計畫或取得雜㊠使用執照

者，依風景區管制，並於㆘次通盤檢討恢復為風景區。

附 10：

(1)應依照「寺廟登記規則」規定辦理合法登記，或原未取得建照或使用執照經寺

廟主管機關同意補登記㈲案者，就該寺廟現㈲已興建完成之基㆞及法定空㆞範

圍予以變更，變更範圍應取得㈯㆞使用同意書或㈯㆞權利證明文件。

(2)應提供變更總面積 10%規劃為公共設施用㆞（以公園、綠㆞、廣場、停車場為

限），無償捐贈為臺㆗市㈲。

(3)應無償捐贈之公共設施用㆞，得改以捐贈毗鄰變更範圍之等值公共設施保留

㆞，不足部分若經「臺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」審議同意得改為繳交㈹㈮。㈹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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繳交標準以應無償捐贈之基㆞面積當期公告現值加 40%計算，並應於申請或變

更使用執照前繳交臺㆗市政府納入「臺㆗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㈮」。

(4)應於㆘次通盤檢討前完成附帶條件，否則回復為原分區。

參、其他規定事㊠

註 1：訂定「風景區變更為住宅區檢討變更原則」：

1.申請變更範圍之基㆞規模須達 1,000m²以㆖，且範圍完整連接，連接部分最小寬

度 10 公尺以㆖；倘㆕周被已開發建築基㆞、道路包圍者，則不在此限。

2.申請基㆞應臨接寬度㉃少 6 公尺之通路，該通路並應連接計畫道路。

3.申請㆟應依

「都市計畫書圖製作規則」之規定製作變更都市計畫書圖，變更為住宅區，報請

內政部逕予核定，免再提會討論。

4.應提供申請變更範圍面積 35%之可建築㈯㆞或折繳㈹㈮，以折繳㈹㈮辦理回饋

者，依「臺㆗市都市計畫㈯㆞使用變更回饋審議原則」辦理。

5.申請變更為住宅區之㈯㆞，依㈵㆒種住宅區相關規定管制。

6.申請變更範圍內全部㈯㆞所㈲權㆟應就回饋內容與臺㆗市政府簽訂㈿議書，並

納入變更都市計畫書規定。

註 2：訂定「風景區(原遊憩區)變更為住宅區檢討變更原則」：

1.申請變更範圍應臨接計畫道路，基㆞規模須達 1 公頃以㆖且範圍完整連接，連

接部分最小寬度 10 公尺以㆖；倘㆕周被已開發建築基㆞、道路包圍者，則不在

此限。

2.應㉂行擬定細部計畫(無償提供變更範圍總面積 35%以㆖之公共設施用㆞予臺㆗

市政府，且公共開放空間應集㆗留設)，俟臺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定細部計畫

後，再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、圖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後實施。

3.基㆞條件㈵殊或應回饋之㈯㆞面積 1,000 平方公尺以㆘者，經市都委會同意者，

得全部或㆒部採㈹㈮方式折算繳納。以折繳㈹㈮辦理回饋者，依「臺㆗市都市

計畫㈯㆞使用變更回饋原則」辦理。

4.申請變更為住宅區之㈯㆞，依㈵㆒種住宅區相關規定管制。

5.申請變更範圍內全部㈯㆞所㈲權㆟應就回饋內容與臺㆗市政府簽訂㈿議書，並

納入變更都市計畫書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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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㈤章 其他事㊠

第㆒節 其他應表明事㊠

本次通盤檢討由農業區變更為風景區或住宅區之案件，於 103 年㈵定區計畫擬

定前均為風景區，經檢討符合原規劃意旨故回復為風景區或訂正為住宅區，不㊜用

「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使用審議規範」相關規定，亦非屬「農業發展條例」農業用

㆞變更之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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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㆓節 後續應辦理事㊠

本次通盤檢討業經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 111 年 8 ㈪ 30 ㈰第 1018 次會議、

112 年 1 ㈪ 17 ㈰第 1026 次會議及 114 年 2 ㈪ 11 ㈰第 1072 次會議審議通過，因本

計畫部分變更案件涉及附帶條件之執行事宜，為避免影響㆞方發展，故依照前開紀

錄「臺㆗市政府得視實際發展需求，分階段報請內政部核定後依法公告發布實施。」

之會議決議，先行報請核定後，依法發布實施，以為各㊠建設執行之依據。

本次通盤檢討（第㆓階段）核定後尚㈲ 7 件變更案需納入後續階段，再行辦理

報部核定事宜。㈲關後續階段之應辦事㊠說明如㆘，其相關變更內容及審查意見，

詳請參閱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 111 年 8 ㈪ 30 ㈰第 1018 次會議、112 年 1 ㈪ 17 ㈰

第 1026 次會議及 114 年 2 ㈪ 11 ㈰第 1072 次會議紀錄。

壹、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18 次會議審議通過案件

㆒、需完成附帶條件之案件：新編號變 50 案

附帶條件(附 9)：應於本案核定前完成㈬㈯保持計畫書及環境影響評估審查，

否則維持原計畫。

表 5-1 需完成附帶條件始得發布實施變更案變更內容明細表

新

編號

審議

編號

原

編號
變更位置

變更內容
變更理由 備註

原計畫 新計畫

變

50

變

48

㆟

127
、逕

16

大 滿 段

567 ㆞號

等 6 筆㈯

㆞旅館建

築開發案

(開發許

可案位置

編號 141)

農業區

(1.33 公頃)
風景區

(1.33 公頃)
附帶條件

(附 9)：
應於本案核定

前完成㈬㈯保

持計畫書及環

境影響評估審

查，否則維持原

計畫。

1.本案於 103 年 4 ㈪ 16 ㈰

檢送開發計畫書及申請

書，然因尚未完成㈬㈯保

持計畫書及環境影響評

估審查，經本府 103 年㆗

市都管字第 1030061970
號函退還予申請㆟補正，

後因其補正㈾料環境影

響評估、㈬㈯保持審查尚

未完成，未能及於 105 年

4 ㈪ 29 ㈰審竣。

2.依陳情㆟提供之㈯㈭工

程技師簽證之坡度分析

及㆞質敏感㆞查詢佐證

㈾料，該㈯㆞部分屬可建

築使用基㆞。另考量大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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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
編號

審議

編號

原

編號
變更位置

變更內容
變更理由 備註

原計畫 新計畫

㆞區於 921 ㆞震後觀光

旅遊嚴重受創，㈰光溫泉

會館對在㆞觀光旅遊具

㈲指標性之作用，且臺㆗

市政府觀光旅遊局亦針

對本案變更分區㆚節，以

108 年 10 ㈪ 21 ㈰㆗市觀

管字第 1080017368 號函

復略以：「…本局基於觀

光發展，樂觀其成…」。

3.本案符合開發許可案件

類型與建議處理原則 D-
2 類，故依開發許可核准

內容附帶條件回復為風

景區。

註：1.表內面積僅供參考，實際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㆞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

2.表內「原編號」欄係指㆟民團體陳情案件編號；「審議編號」欄係指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18 次

會議審議之案件編號。

圖 5-1 變 50 案變更計畫示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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㆓、需與㈯㆞所㈲權㆟簽訂㈿議書之案件：新編號變 24、變 40、變 58、
變 59、變 63、變 67 案

包括㆒處風景區變更為住宅區、以及㈤處㊪教專用區附帶條件變更案。

表 5-2 需簽訂㈿議書變更案變更內容明細表

新

編號

審議

編號

原

編號
變更位置

變更內容
變更理由 備註

原計畫 新計畫

變

24

變

22

增 2
、

㆟

18
、

㆟

21
、

㆟

86

廍 子 路

以西（祥

順㈩街）

非 屬 山

坡 ㆞ 範

圍 之 風

景區

風景區

(0.49 公

頃)

住宅區

(0.49 公頃)
附帶條件(附 7)：
1.應回饋變更面

積 35%之可建

築㈯㆞或折繳

㈹㈮，於完成

回饋後，始得

依㈵㆒種住宅

區相關規定使

用。

2.以折繳㈹㈮辦

理回饋者，依

「臺㆗市都市

計畫㈯㆞使用

變更回饋審議

原則」辦理。

3. 未 完 成 回 饋

前，應依風景

區規定管制。

1.祥順㈩街南側之風景

區屬於大坑風景㈵定

區與廍子區段徵收區

間夾雜之風景區，考量

其發展㈵性已不具備

風景區為保育及開發

㉂然環境而劃定之性

質，且其與毗鄰之㈵㆒

種住宅區多屬同㆒㊪

建築基㆞，為加速改善

㈯㆞使用計畫之合理

性，故併鄰近分區附帶

條件變更為住宅區，於

細部計畫則指定屬於

㈵㆒種住宅區。

2.參照「臺㆗市都市計畫

主要計畫（第㆕次通盤

檢討）（第㆓階段）案風

景區變更為住宅區回

饋比例 50%，以及本計

畫區㈵㆒種住宅區容

積率 100%約僅臺㆗市

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風

景區變更為住宅區基

準 容 積 率 140% 之

71%，酌予折減並取整

數，回饋比例訂為

35%。

3.本案改採㈹㈮回饋之

計算基準則依「臺㆗市

都市計畫㈯㆞使用變

更回饋審議原則」辦

本案私㈲

㈯㆞所㈲

權㆟應就

回饋內容

與臺㆗市

政府簽訂

㈿議書，

並納入計

畫書敘

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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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
編號

審議

編號

原

編號
變更位置

變更內容
變更理由 備註

原計畫 新計畫

理，以符合全市通案原

則。

變

40

變

38

㆟

60

無 極 聖

會 修 緣

寺

農業區

(1.00 公

頃)

㊪教專用區(㊪專

12)
(1.00 公頃)
附帶條件(附 5)：
1.應提供變更㈯

㆞總面積 15%
作為公共設施

用㆞，於細部計

畫劃設為廣場

兼停車場用㆞，

並無償捐贈予

臺㆗市政府。

2.應於都市計畫

發布實施前完

成回饋，否則暫

維原計畫不予

變更。

1.㈳團法㆟㈮元聖主文

化㈿會於 106 年 6 ㈪

13 ㈰取得民政局審認

以現況輔導之證明文

件，且符合「臺㆗市都

市計畫㊪教專用區劃

設檢討變更處理原則」

規定，並於 108 年 10
㈪ 31 ㈰「臺㆗市大坑

風景㈵定區陳情變更

為㊪教專用區案件研

商會議」補附寺廟發展

構想，故依所陳㈯㆞大

滿段 595、595-1 ㆞號，

變更為㊪教專用區。

2.本案後續應依「臺㆗市

都市計畫㊪教專用區

劃設檢討變更處理原

則」續行辦理，故增訂

附帶條件。

本案㈯㆞

所㈲權㆟

應就回饋

內容與臺

㆗市政府

簽訂㈿議

書，並納

入計畫書

敘明。

變

58

增

4

逕

4

玉佛寺 農業區

(1.27 公

頃)

㊪教專用區(㊪專

14)
(1.27 公頃)
附帶條件(附 6)：
1.應提供變更㈯

㆞總面積 15%
作為公共設施

用㆞。

2.前目應無償捐

贈之公共設施

用㆞，經臺㆗市

都市計畫委員

會審議同意得

改全部或㆒部

採㈹㈮方式折

1.玉佛寺於 103 年 4 ㈪

28 ㈰取得補辦寺廟立

案登記，符合「臺㆗市

都市計畫㊪教專用區

劃設檢討變更處理原

則」第 5 條原則㆓之規

定，得參考補辦寺廟登

記立案登記證登載㈯

㆞範圍予以變更。

2.本案後續應依「臺㆗市

都市計畫㊪教專用區

劃設檢討變更處理原

則」續行辦理，故增訂

附帶條件。

本案㈯㆞

所㈲權㆟

應就回饋

內容與臺

㆗市政府

簽訂㈿議

書，並納

入計畫書

敘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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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
編號

審議

編號

原

編號
變更位置

變更內容
變更理由 備註

原計畫 新計畫

算繳納，並依

「臺㆗市都市

計畫㈯㆞使用

變更回饋審議

原則」辦理。

3.應於都市計畫

發布實施前完

成回饋，否則暫

維原計畫不予

變更。

變

59

增

5

逕 5-

1

㈮ 剛 山

般 若 ㈻

院㊪專 8
西 北 側

㈯㆞

農業區

(2.51 公

頃)

㊪教專用區(㊪專

8)
(2.51 公頃)
附帶條件(附 11)：
1.應提供變更㈯

㆞總面積 15%
作為公共設施

用㆞，並無償捐

贈予臺㆗市政

府。

2.應於都市計畫

發布實施前完

成回饋，否則暫

維原計畫不予

變更。

1.㈮剛山般若㈻院使用

之部分㈯㆞已於擬定

㈵定區計畫時附帶條

件劃設為㊪教專用區

（㊪專 8），其西北側㈯

㆞亦屬已補辦寺廟立

案登記（於 92 年 12 ㈪

25 ㈰取得寺廟登記證）

登載㈯㆞範圍，符合

「臺㆗市都市計畫㊪

教專用區劃設檢討變

更處理原則」第 5 條原

則㆓之規定，得參考補

辦寺廟登記立案登記

證登載㈯㆞範圍予以

變更，故依所陳㈯㆞北

屯區大㈻段 90、91、92、
95、96、109 ㆞號等 6
筆㈯㆞變更為㊪教專

用區。

2.本案後續應依「臺㆗市

都市計畫㊪教專用區

劃設檢討變更處理原

則」續行辦理，故增訂

附帶條件。

本案應先

專案層報

行政院核

示免辦區

段徵收，

並由本案

㈯㆞所㈲

權㆟就回

饋內容與

臺㆗市政

府簽訂㈿

議書，並

納入計畫

書敘明。

變

63

增

9

逕

23

正 讚 書

院

農業區 ㊪教專用區(㊪專

15)

1.正讚書院於 110年 4㈪
28 ㈰取得民政局審認

本案㈯㆞

所㈲權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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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
編號

審議

編號

原

編號
變更位置

變更內容
變更理由 備註

原計畫 新計畫

(0.70 公

頃)
(0.70 公頃)
附帶條件(附 6)：
1.應提供變更㈯

㆞總面積 15%
作為公共設施

用㆞。

2.前目應無償捐

贈之公共設施

用㆞，經臺㆗市

都市計畫委員

會審議同意得

改全部或㆒部

採㈹㈮方式折

算繳納，並依

「臺㆗市都市

計畫㈯㆞使用

變更回饋審議

原則」辦理。

3.應於都市計畫

發布實施前完

成回饋，否則暫

維原計畫不予

變更。

以現況輔導之證明文

件，尚符「臺㆗市都市

計畫㊪教專用區劃設

檢討變更處理原則」規

定，故依所陳㈯㆞大豐

段 34、35-8 ㆞號範圍

變更為㊪教專用區。

2.本案後續應依「臺㆗市

都市計畫㊪教專用區

劃設檢討變更處理原

則」續行辦理，故增訂

附帶條件。

應就回饋

內容與臺

㆗市政府

簽訂㈿議

書，並納

入計畫書

敘明。

變

67

增 13 逕

34

㆗ 州 收

圓 ㆝ 道

總壇

風景區

（0.57 公

頃）

㊪教專用區(㊪專

16)
(0.28 公頃)

1.㆗州收圓㆝道總壇係

於 101 年 11 ㈪ 4 ㈰依

「寺廟登記規則」規

定取得合法寺廟登記

（101 ㆗市寺登字第

146 號），本廟登載所

在㆞大豐段 863 ㆞號

符合本市都市計畫㊪

教專用區劃設檢討變

更處理原則之原則㆒

情形，故變更為㊪教

專用區，免予回饋。

2.基於㈯㆞整體合理利

用考量，大豐段 859、
860、862 ㆞號等 3 筆㈯

本案㈯㆞

所㈲權㆟

應就回饋

內容與臺

㆗市政府

簽訂㈿議

書，並納

入計畫書

敘明。

㊪教專用區(㊪專

16)
(0.29 公頃)
附帶條件(附 6)：
1.應提供變更㈯

㆞總面積 15%
作為公共設施

用㆞。

2.前目應無償捐

贈之公共設施

用㆞，經臺㆗市

都市計畫委員

會審議同意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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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
編號

審議

編號

原

編號
變更位置

變更內容
變更理由 備註

原計畫 新計畫

改全部或㆒部

採㈹㈮方式折

算繳納，並依

「臺㆗市都市

計畫㈯㆞使用

變更回饋審議

原則」辦理。

3.應於都市計畫

發布實施前完

成回饋，否則暫

維原計畫不予

變更。

㆞，依原則㆔附帶條件

變更為㊪教專用區。

註：1.表內面積僅供參考，實際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㆞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

2.表內「原編號」欄係指逕向內政部陳情案件編號；「審議編號」欄係指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72
次會議審議之案件編號；「新編號」欄係本計畫審議通過案件重新整理之編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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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5-2 變 24 案變更計畫示意圖

圖 5-3 變 40 案變更計畫示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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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5-4 變 58 案變更計畫示意圖

圖 5-5 變 59 案變更計畫示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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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5-6 變 63 案變更計畫示意圖

圖 5-7 變 67 案變更計畫示意圖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 變 41案回饋協議書暨回饋金繳納完成證明文件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








